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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【耶利米書概論】  
 

一，書名 

本書是以先知耶利米的名字而名之，耶利米書 Book Of Jeremiah 是繼以賽亞書之後的第二卷大先知書。

本書系屬於被擄以前的先知書，但其內容一直延至被擄的期中。讀耶利米書時，感受他面對自己要宣講的

信息的痛苦。有一位解經家說，‘在全部聖經中，沒有一處像耶利米三十一、三十二章講到愛、懮患、安

慰那樣富有感動力的。’ 

 

二、 作者  
本書為猶大國的先知耶利米所著(一 1)，原為口述，以後可能重述多次，再由文書巴錄將其謄寫而成（卅六 1～

4），參閱五十一章 64節，末了一章（五十二章）若不是巴錄便是後人加上的。耶利米這名有兩重意義：(1) 

「耶和華（使之）升高」，(2) 「耶和華（使之）傾倒。」他的一生就是見證他名字的含義。人藐視、棄

絕耶利米，不看他是一位祭司，更不看他是一位先知；人待他好像一個罪犯，又好像一個通敵者。可是神

使之高升（一 5，10）。同時，地上的君民犯罪作惡，事奉偶像，拒絕神的話，狂妄不可一世，可是神終

必使之傾倒。 

 

三、 寫作時地和背景 

時間：可能在的主前 626至 586 年之間 

地點：耶路撒冷 

背景：當時的猶大國日趨衰落。國外的情形，強鄰像亞述、埃及、巴比倫等國，虎視眈眈，隨時尋找机會

進行侵略。國內的情形，上至君王、首領，下至百姓，都离棄神拜偶像，道德墮落；約西亞年間雖有一次

的复興，只是曇花一現，到了約哈斯、約雅敬、約雅斤、西底家四王的年間，又‘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

事。’這就是先知當時所處的背景。耶利米在這樣的情形下述說神的話語。 

 

四、主旨 

本書主要的信息是：耶和華神對罪的審判是肯定的，若不悔改，歸回，必招惹神審判而敗亡;照樣，祂的

慈愛和信實也是肯定的，祂必守約，施慈愛直到永遠。 

 

五、 本書重點 

（一）本書是以詩的形式寫成。耶利米善於用重复的詞句，象徵的用法來突出其信息要點。全書共五十

二章，為綜合歷史，傳記與預言而編成，並非按照年代的次序，如一至廿章，是約西亞年間的預

言（主前六三九～六○八年），廿一章就接上西底家年間的預言（主前五九七～五八六年），中

間越過約哈斯，約雅敬、約雅斤三王年間的預言（主前六○八～五九七年）。所以必須參讀王下

廿二至廿五章，代下卅四至卅六章，更為明白。 

（二）照著耶利米書一章 1～3節，耶利米在三個不同的時期說預言：第一個時期乃是在約西亞主年間，

可能有廿年；此時的信息主要是呼籲和請求。第二個時期乃是在約雅敬作王的年間，共有十一年；

此時的信息主要是警戒，進而加深到不可更改的審判。第三個時期乃是在西底家王的年間，直到神

的百姓被擄，另有一小股百姓進到埃及；此時期大約有十四年。在那段時間，他的信息主要是講即

將來臨神的審判，隨著恢復的應許。將三個時期加在一起，耶利米說預言超過了四十年。 

（三）耶利米先知是為神哀哭的先知，他有十次禱告： 

(1) 他為著話語向神發出呼求（耶一 6）； 

(2) 他為耶路撒冷和百姓在神面前發出哀嘆（四 10）；  

(3) 他稱頌神（十 6～10）； 

(4) 他為惡人亨通在神面前求問（十二 1～4）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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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他一再為猶大認罪，向神哀求怜憫（十四 7～9，11，19～22）； 

(6) 他為先知的職事求神眷顧（十五 15～18）； 

(7) 他求神在審判的時候記念他（十 23～25，十七 12～18）； 

(8) 他求神審判那些破坏祂工作的惡人（十八 19～23）； 

(9) 他求神記念他所遭受的困難并賜眷顧（二十 7～13）； 

(10) 他贊美神的旨意和作為（三二 16～25）。 

（四）本書中題及彌賽亞的預言雖然很少，可是題及的幾處卻很重要。例如二十三章五、六節：‘耶和華

說，日子將到，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，祂必掌王權，行事有智慧，在地上施行公平、和

公義。在祂的日子，猶大必得救，以色列也安然居住。’這是說到基督是大衛的后裔，有君尊的身

分，‘大衛的約’完全應驗在祂身上，在國度的時代中，祂要作王，施行公義，神的子民因祂得拯

救。 

（五）在本書中題極為寶貴的表記，但其意義確很明顯，例如： 

(1) 一棵杏樹（耶一 11～12）——喻神必施行祂所警告的懲罰 

(2) 燒開的鍋（耶一 13）——喻神要懲罰猶大。  

(3) 變壞的麻布腰帶（耶十三 1～11）——喻百姓拒絕聽神的話，變得毫無用處，一無是處，就如

腐爛的麻布帶一樣，將被丟棄。 

(4) 盛酒滿缸（耶十三）——喻君王、先知、祭司，並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，都酩酊大醉，彼此相

碰。神不憐恤他們，以致滅亡。 

(5) 禁止結婚（耶十六 1～十七 18）——喻神命先知耶利米不要娶妻，守獨身。象徵與他所傳的苦

難預言相配合，而指猶大將遭嚴厲的審判。 

(6) 窯匠泥土(十八 1~17)——喻以色列全是耶和華手中的泥土，用以說明神有改變他們命運的能

力。其所含的教訓，是勸告眾民轉離惡道，但終成敗壞的器皿，竟歸徒然。 

(7) 擊毀瓦瓶（耶十九 1~12）——喻神會像耶利米打碎瓦瓶那樣毀滅猶大。 

(8) 二筐無花果(廿四 1~7) ——喻好的無花果代表被擄的猶大人，壞的無花果則代表留在猶大及

住在埃及的人。 

(9) 忿怒杯酒（耶廿五 15~38）——預言神的審判不只及于猶大，外邦列國也要受祂的審判。 

(10) 繩索與軛（耶廿七 1—15，廿八 1~17）——喻凡拒絕伏在巴比倫統治之軛以下的，都會受到懲

罰。 

(11) 買地贖回(卅二 9)——喻耶利米當眾置買田地，並將契約妥為保存，以加強他所傳的信息，乃

是表示被擄之民重歸故土，田地被耕種。 

(12) 沉在河中的書卷(五十一 59~64)——喻巴比倫將永遠沉淪，不再起來。 

 

六、 鑰字和鑰節 

鑰字： (1)‘背道’（十四 7）；(2)‘歸回’（三 22，另譯）；(3)‘愛’（三一 3） 

鑰節：(1) 三：12 ；(2)三十一：3；(3)三十:33 - 34 

 

七、分段  

本書內容是綜合歷史、傳記、与預言而編成的，并不按照年代的次序。本書根据內容可以分作六大段： 

(一) 先知的蒙召    (一章) 

(二) 先知在被擄前的信息 （二至三十八章） 

(三) 耶路撒冷的陷落  （三十九章） 

(四) 被擄中先知在猶大的信息（四十章至四十三章七節） 

(五) 先知在埃及的信息  （四十三章八節至五十一章） 

(六) 歷史的回顧    (五十二章)  


